
澄江市九村镇人民政府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

项目1.
一、项目名称

2026年九村镇垃圾收集转运管护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01号，九村镇认真贯彻执行环境保护政策和法律法规为营造良好宜居环境，提高乡镇整体形象，将九村垃圾清扫收集运输车燃油、车辆维修、保险费用；环卫站驾驶员、日常管理人员费用；集镇日常保洁员、公厕保洁员费用共计136,400.00元纳入澄江市财政预算。

三、项目实施单位

澄江市九村镇人民政府。
四、项目基本概况

九村镇地处山区，下辖4村民委员会，共计61个自然村，62个村小组，除了集镇建立较完善的垃圾收集点和垃圾运输配套设施外，其他大部分村落尤其是偏远山区生活垃圾污染环境的现状未得到有效整治。近年来随着人口的增加、村民对居住环境的要求不断提高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两污”治理中在一些村落遗留问题日益凸显不仅严重影响和制约了集镇区的现代化进程，而且对人居环境、区域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较大的消极影响。因此，完善这些村落生活垃圾的收集清运系统，对于提升集镇职能，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要求，将九村镇2026年九村镇垃圾收集转运管护项目经费纳入澄江市财政预算。
五、项目实施内容

按照环境卫生作业服务规范收运垃圾，对收集的垃圾进行集中收运，收运垃圾后，将收集设施及时复位，并及时清扫，保持收集设施和周边环境的整洁，收运垃圾的专用密闭应当保持设施完好和外观整洁，将垃圾运送至镇环卫部门规定的中转站、处置场所存放或者处置。
六、资金安排情况

1.2026年1月:核实各车辆情况，审查车辆资质，确定驾驶人员，车辆燃油费40,200.00元(年度12*3,350.00元);

2.2026年1月:对集镇及辖区内的其他村落配备垃圾清扫、收集及运输车，修理费10,000.00元，车辆保险费5,500.00元;

3.2026年1月至2026年12月:统一将垃圾转运至位于东溪哨工业园区的垃圾焚烧厂进行处理，环卫站驾驶员(1人)16,500.00元(1,375.00元*12)、环卫站日常管理人员12,000.00元(1,000.00元*12)、集镇日常保洁员务工费用(2人*1,375.00元*12)33,000元、集镇公测保洁务工费用(2人*800.00元*12)19,200.00元。

2026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全部年度垃圾清运工作。九村镇负责组织垃圾清运结果巡查，对垃圾清运质量进行严格检查;对资金使用情况严格管理，共136,4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改善人居环境，提升人民生活质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指导思想，加强城乡环境环卫质量的整体提升，主要实施垃圾收集和运输等工程。

1.2026年1月:核实各车辆情况，审查车辆资质，确定驾驶人员，车辆燃油费40,200.00元(年度12*3,350.00元);

2.2026年1月:对集镇及辖区内的其他村落配备垃圾清扫、收集及运输车，修理费10,000.00元，车辆保险费5,500.00元;

3.2026年1月至2026年12月:统一将垃圾转运至位于东溪哨工业园区的垃圾焚烧厂进行处理，环卫站驾驶员(1人)16,500.00元(1,375.00元*12)、环卫站日常管理人员12,000.00元(1,000.00元*12)、集镇日常保洁员务工费用(2人*1,375.00元*12)33,000元、集镇公测保洁务工费用(2人*800.00元*12)19,200.00元。

澄江市九村镇人民政府2026年九村镇垃圾收集转运管护经费于2026年12月31日前工作结束，根据九村镇党政班子联席会议研究决定将上述经费支出纳入2026年财政预算，于2026年1月-12月按照工作进度完成情况支付136,400.00元。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削减污染负荷，可将九村镇村落垃圾集中清运至焚烧厂处理，降低垃圾对周围环境的污染。抛弃传统的露天垃圾堆放模式，减少苍蝇、蚊子等的滋生，减少老鼠、蟑螂的繁殖，切断部分疾病传播途径，减少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减少农村水体污染。垃圾中的有害成份易经雨水冲入地面水体，在垃圾堆放或填坑过程中还会产生大量的酸性和碱性有机污染物，造成水体变黑变臭和富营养化，同时将垃圾中的重金属溶解出来形成更严重的污染。减少土壤污染。垃圾中常含有重金属、有毒有机物质等，不仅破坏土壤结构，排放于大自然后难于降解，污染土壤环境。工程实施后，可以减少有毒有害物质的乱排乱放，有利于土壤环境的保护。通过建立全镇生活垃圾收运体系，完善垃圾清运系统，改善村民居住环境。
项目2.
一、项目名称

九村镇2026年自有资金项目—[澄江市抚仙湖全流域截污治污及健康水循环建设项目（九村片区）]。

二、立项依据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关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进一步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水平，按照生态环境部编制印发的《镇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规划编制指南》和省委省政府打好水治理攻坚战的部署，落实《云南省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作战方案》以及《云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实施意见》《澄江市抚仙湖全流域截污治污歼灭战实施方案》等文件要求，澄江县县委、县政府和九村镇镇委、镇政府大力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为本项目实施提供了政策支持。

三、项目实施单位

澄江市九村镇人民政府。
四、项目基本概况

九村镇下辖4村民委员会，共计61个自然村，62个村小组的雨、污分流建设工程，包括:片区污水主管、巷道污水支管、接户污水支管及配套检查井新建改造，配套完善化粪池化污系统；片区各幢户外排水立管敷设，雨水主管、巷道雨水支管建设，雨水口修复及配套检查井建设；户内局部雨污管道改造；路面修复。其中：干管(DN300~500)共计约26,955.00米，入户管(DN100~200)共计约97,710.00米，新增塑料检查井共计约2,314.00个，新建玻璃钢化粪池共计约602.00套，化粪池改造共计约724.00套，分散式终端处理设备共计26套。
五、项目实施内容

Ⅰ期：路溪勺、东溪哨、小滥田、风口哨、者底哨、杨柳箐、下芭蕉、大凹子共8个村小组的居民550户，共计改造φ110UPVC排水管出户接户管8,250.00米，改造φ160UPVC排水管支管2,750.00米。

Ⅱ期（一标段）：绿荫塘、岔河、后水田、锅底塘、小龙潭、山林果树、大松棵、黄家庄、狮子山共9个村小组的居民191户，共计改造φ110UPVC排水管出户接户管3,820.00米，改造φ160UPVC排水管支管955.00米。

Ⅱ期（二标段）：九村一组（新村）、九村二组（新村）、大地、黑母鸡窝、阿依村、小新村共6个村小组的居民300户，共计改造φ110UPVC排水管出户接户管6,000.00米，改造φ160UPVC排水管支管1,500.00米。

Ⅱ期（三标段）：龙潭、大枯井、九转弯、窑房共4个村小组的居237户，共计改造φ110UPVC排水管出户接户管4,740.00米，改造φ160UPVC排水管支管1,185.00米。

Ⅱ期（四标段）：箐水滩（老村子）、七江共2个村小组的居民163户，共计改造φ110UPVC排水管出户接户管3,260.00米，改造φ160UPVC排水管支管815.00米。

村组内污水收集管网改造：

Ⅰ期：共计新建DN300污水收集管网8,040.00米，污水沉泥井139座，污水流槽井417座。

Ⅱ期（一标段）：共计新建DN300污水收集管网8,147.00米，污水流槽井144座，污水沉泥井287座。

Ⅱ期（二标段）：共计新建DN300污水收集管网6,685.00米，污水流槽井129座，污水沉泥井258座。

Ⅱ期（三标段）：共计新建DN300污水收集管网6,982.00米，污水流槽井442座，污水沉泥井884座；阀门井2座，一体化泵站2座。

Ⅱ期（四标段）：共计新建DN300污水收集管网5,791.00米，污水流槽井81座，污水沉泥井162座。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项目发改批复需投入总投资95,940,900.00元，2026年年初预算自有资金项目20,000,000.00元，用于该项目支出。其中：

（一）建筑工程费用：82,601,800.00元，占总投资的86.10%；

（二）工程建设其它费：10,544,700.00元，占总投资的10.99%；

（三）预备费：2,794,400.00元，占总投资的2.91%。

初设总投资77,402,700.00元，第一批其中Ⅰ期：总投资19,243,800.00元，其中：建筑工程费用：16,225,000.00元，占总投资的84.31%；工程建设其它费：2,458,300.00元，占总投资的12.78%；预备费：560,500.00元，占总投资的2.91%；第一批Ⅱ期：总投资58,158,900.00元。其中：建筑工程费47,543,200.00元，占总投资的81.87%；工程建设其他费8,921,800.00元，占总投资的15.34%；基本预备费1,694,000.00元，占总投资的2.91%。
七、项目实施计划

九村镇分为两期实施：一期实施路溪勺小组、龙潭村委会东溪哨小组、小烂田小组，东山村委会风口哨、者底哨、杨柳箐、下芭蕉、大凹子八个村组，二期实施九村社区：大地、九村一二组新村、黑母鸡窝、阿依村、小新村，东山村委会:后水田、山林果树、小龙潭、锅底潭、岔河、绿荫塘、黄家庄、狮子山、大松棵，龙潭村委会：龙潭、九转弯、大枯井、窑房，七江村委会：七江新村子、箐水滩老村子。
八、项目实施成效

（一）环境目标：本项目的实施，能收集澄江市县城现状主城区及规划区的污水，减少污水外排，提高污水收集率，污水收集率提高到85.00%以上，避免造成周围水体及环境的污染，改善澄江市生态环境、保护抚仙湖水质不受污染。

（二）经济目标：本项目作为乡镇污水处理建设项目，从经济评价角度看，项目处理成本比较高，目前当地的项目付费水平无法覆盖全部投资及成本，但项目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因此需要各级政府统筹安排，使项目建设后能发挥良好的效益。同时，通过本工程的实施对排入河道的尾水水质进行提升，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抚仙湖水系水质的污染，对其水质保护有一定环保效益。



